








老師您好： 

因市府來文為協助本市學生族群隨時掌握自己心情狀況，希望學校能於 12月

19前協助國二、三年級學生進行心情溫度計施測(施測時間大約 5分鐘內即可

完成)： 

操作說明： 

一、請師長施測前妥善向學生說明，本量表目的協助學生瞭解身心適應狀況，

回想最近一星期中，這些問題感到困擾或苦惱程度，選一個最能代表學生感覺

的答案。 

二、請學生進入「心情溫度計」（本年度普篩調查網址：https://tainan-

health.surveycake.biz/s/eLGWV 網旨亦公告於學校首頁），按開始後，依問卷

指示填寫基本資料及心情溫度計。 

三、倘學生測量結果分數大於 10分以上或自殺意念大於 2分以上，可至本校輔

導室或尋求精神醫療專業諮詢；如有心理諮商需求可善用衛生福利部 15-45歲

青壯世代心理支持方案（網址：https://sps.mohw.gov.tw/mhs）於本(114)年

12月 31日前可預約進行 3次免付費心理諮商。 

 

 

 

 

https://tainan-health.surveycake.biz/s/eLGWV
https://tainan-health.surveycake.biz/s/eLGW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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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推動學校職業安全衛生臨場健康服務執行計畫  

一、依據：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2 條。 

(二)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 條。 

二、目的： 

(一)輔導所屬學校落實法規，提供教職員工預防性醫療保健服務。 

(二)藉由醫護人員專業介入，辨識校園環境（如辦公室、實驗室、廚房）之

職業危害。 

（三）降低教職員因工作誘發疾病（如過勞、人因傷病）之風險，營造健康職

場。 

三、執行單位: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且學校教職員工人數(在學校投保

公保、勞保者合計)在 100人以上者。 

四、臨場服務次數： 

請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4條規定辦理，各校應依教職員工人數規模，與醫

療機構簽訂特約醫護服務，最低次數如下： 

(一)勞工健康服務護理師：每月至少 2 次。 

(二)特約醫師（職醫科為主）：每年至少 2 次。 

(三)每次臨場服務之時間應至少 2小時。 

五、執行項目: 

(一)健康管理： 

1.年度一般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分級管理與追蹤。 

2.高風險個案（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等）之面談與諮詢。 

(二)職業病預防計畫（四大計畫）： 

1.人因性危害預防：校園辦公環境姿勢評估及改善建議。 

2.異常工作負荷預防：針對高壓力或高工時人員執行過勞風險評估。 

3.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建立校園職場霸凌申訴與關懷機制。 

4.母性健康保護：針對懷孕或產後教職員進行工作性質危害評估。 

(三)作業環境巡視及預防：進行工作現場巡查（包含化學實驗室、廚房、

修繕機房），提出作業環境安全衛生設施改善規劃之建議，並採取預防

及健康促進措施，進行持續關懷與追蹤。。 

(四)復工與配工建議：傷病教職員復工前之適性評估與工作調整建議。 

(五)定期向雇主報告及勞工健康服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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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配合辦理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事項。 

六、經費及用途： 

(一)原則依學校教職員工人數補助，100-199人每校經費 8萬元，200-299

人及 300人以上每校經費 12萬元。 

(二)由本局核定補助經費予學校，請學校於本年度 12月底前辦理經費核

結。 

(三)經費用途限於特約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護理人員或勞工健康服務相

關人員所需專業服務費及法定費用。 

七、辦理方式： 

（一）學校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5條規定，特約經勞動部認可之職業

安全衛生服務機構。機構名單可至職業安全衛生署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48235/48245/158427/post)

之職業衛生/勞工健康服務/勞工健康服務專區，予以確認。 

（二）本計畫係補助經費予學校，學校得採勞務承攬方式辦理。學校與承

攬機構約定完成一定之工作，於驗收符合履約項目後，給付報酬予承

攬機構。 

(三)委託辦理時，宜訂定契約，並載明其應辦理之勞工健康服務及保密協

定等事項，以明確雙方權利義務，詳細內容可參考職業安全衛生署

（https://osmp.osha.gov.tw/Home/Enterprise）/相關文件下載/勞

工健康服務契約書(範本)。 

(四)請各校定期檢視相關健康服務計畫之執行成效並留存臨場健康服務執

行紀錄。 

八、獎勵：依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辦理。  

 

https://www.osha.gov.tw/48110/48207/48235/48245/158427/post
https://osmp.osha.gov.tw/Home/Enterprise


附表一、異常工作負荷檢核表 

 

                                 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_ 

部門  工號  姓名  

 

一、個人疲勞 總是 常常 有時 不常 從未 

1. 你常覺得疲勞嗎? □ □ □ □ □ 

2. 你常覺得身體上體力透支嗎? □ □ □ □ □ 

3. 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心情上非常累)嗎? □ □ □ □ □ 

4. 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 □ □ □ □ 

5. 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 □ □ □ □ 

6. 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 □ □ □ □ 

 

二、工作疲勞 總是 常常 有時 不常 從未 

1. 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 □ □ □ □ 

2.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 □ □ □ □ 

3.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 □ □ □ □ 

4. 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 □ □ □ □ 

5. 上班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就覺得沒力嗎? □ □ □ □ □ 

6.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 □ □ □ □ 

7. 不工作的時候，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嗎? □ □ □ □ □ 

 

三、工作型態 是否符合 

不規律的工作 對預定之工作排程或工作內容經常性變更或無法預估、常屬於

事前臨時通知狀況等。例如：工作時間安排，常為前一天或當

天才被告知之情況。 

□是□否 

經常出差的工

作 

經常性出差，其具有時差、無法休憩、休息或適當住宿、長距

離自行開車或往返兩地而無法恢復疲勞狀況等。 
□是□否 

異常溫度環境 於低溫、高溫、高溫與低溫間交替、有明顯溫差之環境或場所

間出入等。 
□是□否 

噪音環境 於超過 80 分貝的噪音環境暴露。 
□是□否 

時差的工作 超過5小時以上的時差、於不同時差環境變更頻率頻繁等。 
□是□否 

伴隨精神緊張

的工作 

日常工作處於高壓力狀態，如經常負責會威脅自己或他人生

命、財產的危險性工作、處理高危險物質、需在一定期間內完

成困難工作或處理客戶重大衝突或複雜的勞資紛爭等工作。 

□是□否 

以上符合”是”的項目共計____________項 

 


